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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助力经济稳定发展的通知  

吉财预〔2022〕473号  

各市（州）财政局、长白山管委会财政局、各县（市）财政局，各省直预算部

门（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决策

部署，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稳定全省经济若干措施的通知》（吉政

发〔2022〕9号）有关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加强预算管理，加快财政支出

进度，扎实推动稳定经济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见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快财政预算分解下达进度。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法定时限分解下达

财政预算，一般性转移支付预算要在人代会批准预算后 30内下达，专项转移支

付预算要在人代会批准预算后 60 日内下达，上级转移支付预算要在接到后 30

日内下达到县区级，代编预算要在 6月底前下达，据实结算的转移支付要在 9

月底前下达、年终及时结算。要切实加强财政预算执行分析，对执行进度较慢

和逾期的资金，及时按规定采取收回总预算或者调整用途等方式，统筹用于经

济社会发展急需资金支持的领域。省级专项资金截至 6月底资金分配方案报省
政府审批进度低于 70%的，省财政将按未报批资金的 50%比例相应收回资金预

算；截至 9 月底仍未报批完毕的，省财政将收回未报批资金。  

   二、加快部门预算支出进度。各级预算部门（单位）要按照年度部门预算

安排，组织内设机构和下属单位切实做好预算执行工作，千方百计加快预算支

出进度。基本建设项目，要按照工程施工进度及时支付资金并列支；政府采购

和按协议履约支付的项目，要抓紧组织实施、验收、结算，及时支付资金并处

理账务；会议、培训、印刷、差旅等经费支出，要随时结算和报销，避免年末

集中列支。要加强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分析，对情况发生变化、执行率偏低的项

目支出，要及时研究提出处理意见，确实无法按预算支出的应当及时交回财政

部门。对 2022 年省级部门政府采购预算项目，截至 7月底未在政府采购管理信

息系统中完成采购计划备案流程的，原则上一律调减或收回省财政。  

   三、加快存量资金资产盘活进度。各地各部门要加大财政存量资金清理盘
活力度，结余资金和连续两个预算年度未用完的结转资金，一律收回财政总预

算。对不足两年的结转资金，要切实加快组织实施，不需要按原用途使用的资

金及时收回统筹用于经济社会发展急需资金支持的领域。对 2020 年省财政下达

的抗疫特别国债资金未用完的市县，要结合今年抗疫投入情况，及时按规定调
整在 6月底前列支完毕。切实落实财政存量资金与预算安排挂钩机制，对财政

存量资金规模较大的地区或部门，相应压缩下一年度财政预算规模。要着力优

化财政资源配置，摸清资产底数，有效盘活政府和部门存量资源资产。  

   四、加强重点支出资金保障。各地要坚决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加

强库款调度，做好重点支出资金保障，确保增值税留抵退税资金及时退付和基

层“三保”支出足额保障。将增值税留抵退税专项补助资金纳入财政直达资金



范围，建立资金预拨机制，及时调度退税补助资金，动态保障各级国库存有半

个月退税所需资金。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优先做好库

款资金保障，切实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全面加强本地库款运行情况监

测，做好风险分析研判，对可能出现的苗头隐患，要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

处置。  

    五、加强预算执行进度考核通报。省财政厅将健全完善考核通报机制，

对各地各部门和资金主管处室预算执行进度和存量资金清理盘活进度按月考核

通报。各地各部门要加强预算执行分析，及时掌握预算执行动态，研究采取切

实可行的措施办法，有效加快本地本部门的预算执行进度。对预算执行进度落

后的市县和预算部门，省财政厅将约谈有关负责人。  

   六、严肃财经纪律。各地各部门要将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和保障资金安全等有机结合起来，切实落实好政府过紧日子有关要求，

坚决杜绝以拨代支、虚列支出、挤占挪用资金等行为。各地财政要按照财经秩

序专项整治行动要求，牢固树立依法理财意识，依法依规组织财政收入和弥补

减收，严格预算约束，不得超出实际财力安排和追加支出预算，严禁无预算、
超预算拨款，属于法定预算调整情形的要依法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报人大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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